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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府办发〔2021〕81 号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切实加强撂荒耕地管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涉农街道办事处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

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21〕20 号）、《重庆市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渝规资

〔2020〕944 号）和《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<统筹利

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渝农规〔2021〕

2 号）精神，有效防止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，稳定农业生产，

保障粮食安全，现就做好全区撂荒地复耕复产有关事项通知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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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务必高度重视撂荒地管理工作

各镇街和区级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“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，面积、产量不能掉下来”的重要指示和李

克强总理“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，牢牢守住耕地红线”批示精

神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以强烈的政治

责任担当，把解决耕地撂荒问题纳入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任务，

加强政策、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贯彻执行，层层压实责任。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，加强管理，

形成合力，确保撂荒地应耕尽耕、应种尽种，坚决杜绝耕地撂荒

现象发生。

二、支持创新，探索撂荒地耕作多种经营模式

区农业农村委要加强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

服务指导，培育壮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，建立适应现代农业

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体系，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竞争力。要以

加强撂荒地复耕复产为重点，推动农户组织化程度，充分发挥村

集体经济组织、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载体作用，通

过开展土地整理、整治、整合，集中连片推进撂荒地农业生产托

管、土地股份合作、代耕代种等产业模式。要发挥农业生产社会

化服务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、乡村振兴示范带等项目带动作用，

坚持集中连片原则，因地制宜选择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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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补助，解决撂荒地农户办不了、办不好、办起来不划算等难

题。

三、加大宣传，充分发挥政策正向引导作用

各镇街要多形式、多渠道大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

转管理办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提高承包者、

生产经营者合理利用耕地和防止耕地撂荒的自觉性。区农业农村

委要建立撂荒地复耕激励机制、利益导向机制，对利用流转或撂

荒地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等，在农机补助、

农田水利建设、产业发展项目等政策上给予支持；对从事撂荒地

复耕、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贴息条件的经营者, 协调金融机构

优先办理贷款，予以贷款贴息。要认真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，

保证种粮的经济效益，提高种粮积极性。

四、落实责任，切实健全撂荒地管理机制

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将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、粮

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。各镇街要认真落实撂荒地管理的属地责任，

再次全面开展撂荒地摸底调查，更新撂荒地台账，科学制定复耕

计划，构建耕地撂荒“早发现、早介入、早复耕”的常态化监管机

制。要将整治村边、路边撂荒地作为提升村容村貌任务，纳入农

村人居环境大整治行动。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部

门，要开展跟踪指导，定期进行督查，对工作落实不力、出现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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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弃耕、撂荒或被市级督查发现、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进

行通报批评。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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